附件1 
平顺县民办教育机构 

   年  检  登  记  表
教育机构名称：

主 办 单 位：
办 学 性 质：
           填表日期：20    年   月   日

平顺县民办教育机构基本情况表

年检机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检机构名称
	
	机构登记注册证书编号
	

	机构详细地址
	
	邮编
	

	办学性质
	
	办学形式
	
	学校类别
	
	校舍产权性质
	

	管理责任人
	类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法人代表
	
	
	
	
	
	
	
	

	
	负责人
	
	
	
	
	
	
	
	

	机构面积
其中

个数

面积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绿化面积
	
	户外活动面积
	

	
	活动室
	寝室
	盥洗室
	厕所
	专门活动室
	多功能活动室
	办公室
	资料室
	保健室
	隔离室
	门卫室
	厨房
	

	
	
	
	
	
	
	
	
	
	
	
	
	
	

	
	
	
	
	
	
	
	
	
	
	
	
	

	办学规模
	班数（个）
	总计
	
	班
	
	班
	
	班
	
	班
	
	班
	

	
	学生数（人）
	总计
	
	班
	
	班
	
	班
	
	班
	
	班
	

	
	人数
	总计
	
	园长
	
	教师
	
	管理
	
	其他
	
	
	

	
	学历合格率
	总计
	
	园长
	
	教师
	
	管理
	
	其他
	
	
	

	教职工概况
	持证上岗率
	总计
	
	园长
	
	教师
	
	
	其他
	
	
	

	本学年经费状况
	收取费用
	
	财政拨款
	
	其它收入
	
	经费支出
	


办学性质填写：教育部门、村集体、个人、其它。

年检意见

	县级

教育

行政

部门

检查

意见
	等级：

整改意见：

                          检查组签名：

                                年    月     日                

	县级

教育

行政

部门

审定
意见
	 

       分管副局长签名：

       县教育局（公章）：

              年     月     日


年检意见应写明“优秀”、“合格”、“限期整改”、“不合格”。 

此表一式二份，由教育机构、县教育局各存档一份。



